
 1

115 年臺中市國民小學田徑錦標賽競賽規程 
一、宗旨：推行本市國民小學體育活動，促進學生身心健康。 

二、目的：提供競技交流機會、提升運動技術水準。 

三、指導單位：臺中市政府、臺中市議會 

四、主辦單位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

五、承辦單位：臺中市國民小學體育促進會、臺中市清水區清水國民小學 

六、協辦單位：臺中市政府運動局、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、臺中市體育

總會田徑委員會、臺中市豐原區豐原國民小學、臺中市大肚區追分國民小學、

臺中市西屯區何厝國民小學 

七、比賽日期：115 年 3 月 18 日至 3月 20 日止（星期三~五） 

八、比賽地點：臺中市立體育場（豐原區豐北街 221 號） 

九、參加資格：本市轄內公私立國民小學以學校為單位，依下列組別條件報名參加，不得跨組。 

    1.國小甲組：普通班班級數 37 班(含)以上，民國 102 年 9 月 1 日以後出生之 114 學年度在

籍學生。 

    2.國小乙組：普通班班級數 19~36 班，民國 102 年 9 月 1 日以後出生之 114 學年度在籍學

生。 

    3.國小丙組：普通班班級數 18 班(含)以下，民國 102 年 9 月 1 日以後出生之 114 學年度在

籍學生。 

    4.國小五年級組：民國 103 年 9 月 1 日以後出生之 114 學年度在籍學生。 

◎每校每隊（男、女分開）職員得設領隊、教練及管理各 1人，選手 6人（含）以上得增設教

練 1人，未符規定者大會有權逕行刪除職員名單，不得異議，擔任教練者須持有有效期限內

之田徑教練證(教練證留校備查)。 

十、比賽組別及項目： 

1.國小男生甲組：60M、100M、200M、4×100 公尺、跳高、跳遠、鉛球(6P)、壘球擲遠、

全能運動。 

2.國小女生甲組：60M、100M、200M、4×100 公尺、跳高、跳遠、鉛球(6P)、壘球擲遠、

全能運動。 

3.國小男生乙組：60M、100M、200M、4×100 公尺、跳高、跳遠、鉛球(6P)、壘球擲遠、

全能運動。 

4.國小女生乙組：60M、100M、200M、4×100 公尺、跳高、跳遠、鉛球(6P)、壘球擲遠、

全能運動。 

5.國小男生丙組：60M、100M、200M、4×100 公尺、跳高、跳遠、鉛球(6P)、壘球擲遠、

全能運動。 

6.國小女生丙組：60M、100M、200M、4×100 公尺、跳高、跳遠、鉛球(6P)、壘球擲遠、

全能運動。 

7.國小五年級男生組：60M、 100M、跳遠。 

8.國小五年級女生組：60M、 100M、跳遠。 

◎國小男生全能運動順序為(1)100M、(2)跳高、(3)鉛球(6P) 

◎國小女生全能運動順序為(1)100M、(2)跳高、(3)鉛球(6P) 

◎各單位每項目最多報名 2人參加，每人限報 1個組別，最多報名 2項（不含接力項目），報名

全能運動不得再報名其他項目（不含接力項目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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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經註冊之選手始得參加接力項目(含同單位已註冊五年級組單項選手)。 

十一、註冊時間及地點： 

1.註冊時間：115 年 2 月 4 日(星期三)上午 8時起開放網路報名，2月 11 日(星期三)下午 5

時截止報名，報名網址 http://w2.athletics.org.tw/tcces2026/ 

2.報名回條請加蓋承辦人職名章，並於 115 年 2 月 12 日(星期四，郵戳為憑)前，以限時掛號

郵寄至 432 臺中市大肚區沙田路一段 364 號，追分國小 林芫任 主任 收。 

3.報名截止後，經註冊之隊職員一律不接受更改。 

十二、錦標種類： 

1.國小男生甲組：田賽錦標、徑賽錦標、田徑總錦標 

2.國小女生甲組：田賽錦標、徑賽錦標、田徑總錦標 

3.國小男生乙組：田賽錦標、徑賽錦標、田徑總錦標 

4.國小女生乙組：田賽錦標、徑賽錦標、田徑總錦標 

5.國小男生丙組：田賽錦標、徑賽錦標、田徑總錦標 

6.國小女生丙組：田賽錦標、徑賽錦標、田徑總錦標 

◎國小五年級組不設錦標。 

十三、比賽規則：依據中華民國田徑協會頒定之最新國際田徑規則(2024)。 

十四、比賽細則： 

(一)號碼布未按規定佩掛或無號碼布者，不得參加比賽。 

(二)競賽比賽中不得陪跑，否則立刻取消該比賽選手之參賽權和成績。 

(三)運動員報名後無故棄權，不得參加以後之後各項比賽。 

(四)徑賽預賽分組及道次採電腦編配，準決(決)賽則以預(準決)賽成績，直道以 4、5、3、6、

7、8、2、1之道次順序編排，彎道以 5、6、7、4、3、8、2、1之道次順序編排。 

(五)五年級組跳遠採前 2 次最優成績取前 8名，進行後 3次試跳。 

十五、各種錦標計算方法： 

(一)田徑各單項競賽(含全能運動)獲第一名得 9分，第二名得 7分，第三名得 6分，第四名

得 5分，第五名得 4分，第六名得 3分，第七名得 2分，第八名得 1分。 

(二)各項各種錦標名次之判定，均以各單位分別在各種錦標所列之競賽項目中，獲得之名次

換算分數，相加所得總分最多之單位為第一名，次多單位分別為第二、三、四名，如二

個或二個以上單位所得總分相等時，以各單位在該種錦標競賽中所得第一名之多寡判定

之，如第一名數目相等則以所得第二名之多寡判定之，餘依此類推，如此規定仍不能判

定時，則名次並列。 

(三)全能運動項目之成績列入田徑總綿標計算。 

十六、會議： 

(一)技術會議：訂於 115 年 3 月 17 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9時 30 分於臺中市立體育場（豐原區

豐北街 221 號）舉行。請各隊務必派員參加，領取選手號碼布並確認出賽名

單，未提出出賽確認名單之單位，則取消該單位參賽資格。 

(二)裁判會議：訂於 115 年 3 月 17 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10 時 30 分於臺中市立體育場舉行。 

十七、申訴： 

(一)比賽爭論在規則上有明文規定者，以裁判員之判定為終決，有同等意義之註明者不得提

出抗議。 

(二)合法之申訴應由單位領隊或指導蓋章，採書面向仲裁委員會正式提出，並以仲裁委員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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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判決為終決；提出申訴書須附保證金新臺幣參仟元正，仲裁委員會認定申訴無效時，

得沒收其保證金，充作大會經費。 

(三)有關競賽上所發生(包含選手資格)之問題，當時應口頭提出，但仍須依照規定於成績公

告後 30 分鐘內補具正式手續。 

(四)各項比賽在進行中，各單位領隊、指導、管理及運動員不得當面直接質詢裁判員。 

十八、獎勵： 

(一)各單項競賽優勝之運動員第一、二、三名個別頒發金、銀、銅牌及一至八名發給獎狀。 

(二)田賽及徑賽錦標均取前四名，田徑總錦標取前八名。 

(三)各參賽優勝單位領隊、指導及管理依據「臺中市立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教育人員獎勵要

點」辦理敘獎。 

(四)大會工作人員及裁判得依相關規定報請敘獎。 

十九、懲罰： 

(一)比賽期間倘有資格不符而出場比賽者，經證實後即取消比賽資格及該運動員已得或應得

之名次及分數。 

(二)運動員在大會期間，如有違反運動精神或有不正當行為（如冒名頂替、資格不符等）或

不服從裁判之判決，經查屬實者除取消該運動員在所有比賽中所得或應得之分數及通知

其就讀之學校，並公佈該名運動員姓名及所屬單位其領隊、指導、管理應負行政責任，

並報請主管機關議處之。 

廿、附則： 

(一)參加競賽各單位所需之經費，由各參賽單位自行籌措。 

(二)本次比賽參賽單位之隊職員參加技術會議及比賽期間以公（差）假登記。 

(三)本次比賽之工作人員及裁判參加裁判會議及比賽期間以公假登記。 

廿一、本活動將安排攝影人員進行拍攝，參賽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於報名參賽時，即視為同意主辦

單位於活動紀錄、成果展示及宣導等非營利用途範圍內，使用相關影像資料。 

廿二、本競賽規程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籌備會議時修正公佈實施之。 

【附件】 

 線上報名流程說明： 

（自 115 年 2 月 4 日上午 8 時至 2月 11 日下午 5時止開放上網報名） 

1、報名網址：http://w2.athletics.org.tw/tcces2026/ 

2、「點選」您自已所屬單位名稱。 

3、若為第一次登入，則會出現「藍色」表格之「-您是第一次登入-」的畫面，否則請參閱

第 6點。 

4、請詳填表格中各欄位之資料，尤其是有「※」號之欄位更應注意其正確性。 

【登錄用帳號】：報名認證時使用。11 碼以內之英文或數字之組合，一旦設定後，就無法更

改，請慎填！ 

【登錄用密碼】：報名認證時使用。6-10 碼以內之英文或數字之組合。 

資料填完後，請按下「
確 定

」按鈕，以讓資料寫入資料庫完成輸入。 

※往後之報名資料輸入，均須在按下「確定」按鈕後，才算輸入完成。切記！切記！ 

5、基本資料登錄成功後！可點選「報名登入」進行報名工作或「回參賽單位選單」 

6、若您基本資料有登錄成功，則會看到一「綠色」表格之「線上報名身份認證」的畫面，

先確認單位名稱是否正確，若是，請填入之前登錄之帳號及密碼以進行報名工作。否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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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選「回參賽單位選單」重選單位 

7、登入後，請點選正確之比賽項目以進行報名。 

※各項目之報名必須先完成「組別報名」之後才能進行「職員報名」及「選手報名」。 

8、組別報名時，請先選擇組別後，再填其他欄位資料。以免所填資料遺失。 

9、本次比賽接力項目，請於「組別報名」時勾選並填入參考成績。 

10、選手報名時，「選手姓名」為必填資料，請勿遺漏。以免所填資料遺失。 

11、報名完成時，請點選「列印報名表」，將畫面顯示之該報名表由印表機印出核章後於 2

月 12 日（星期四）前以限時掛號郵寄至 432 臺中市大肚區沙田路一段 364 號，追分國小 

林芫任 主任 收，以郵戳為憑，逾期不受理（電傳亦不予受理）。 

※ 點選「登出」或「結束報名工作」會回到單位選單畫面，必須重新登入才能再進行報名

工作。 


